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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

沪建建管〔2022〕651号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

本市建设工程企业资质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    为贯彻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《关于建设工程企业

资质有关事宜的通知》（建办市函〔2022〕361号）（以下简称

《通知》）要求，进一步优化本市建筑市场营商环境，提升本

市建设工程企业申请办理资质的便捷度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    一、统一延长本市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的有效期

（一）本市核发的工程勘察、工程设计、建筑业企业、工

程监理和检测机构企业资质，资质证书有效期于 2023年 12月 30

日前届满的，统一延期至 2023年 12月 31日。

本市核发的企业资质延期按照“免申即享”原则，自实施

之日起，由上海市建设市场管理信息平台企业资质审批系统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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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完成，并同步推送至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。企业

通过“企业电子证书管理－企业资质电子证书管理－领证”，重

新领证后即可打印电子版资质证书用于工程招投标等市场活动。

（二）企业通过吸收合并、跨省变更等事项取得 1 年有效

期资质的，企业仍应在 1 年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前，按照住房

城乡建设部《关于建设工程企业发生重组、合并、分立等情况

资质核定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建市〔2014〕79号）的要求办理。

    二、本市建筑业企业可直接申请二级资质

（一）本市具有法人资格的建筑业企业可通过上海市“一

网通办”平台或者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官网的“企业类办事

－本市企业资质申请－建筑业（施工）”新申请或增项施工总承

包、专业承包二级资质。二级资质获批后，建筑业企业已持有

的相应三级施工总承包或专业承包资质将自动注销。持有施工

总承包、专业承包三级资质的建筑业企业，仍可按照现行资质

标准申请升级；原最低等级设置为二级的，建筑业企业仍按现

行规定申请。

（二）直接申请施工总承包、专业承包二级资质的建筑业

企业，相关要求按照《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》（建市〔2014〕159

号）的规定，企业资产（含注册资本金、技术装备、厂房）、技

术负责人满足相应类别的二级资质标准要求，其他指标（含注

册人员、职称人员）满足相应类别的三级资质标准要求。其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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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负责人主持完成过本类别资质二级以上标准要求的工程业

绩不少于 2项。

    三、进一步下放建筑业企业资质审批权限

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进一步加大事权下放力度，在《关

于下放部分建筑业企业资质审批事项的通知》（沪建建管〔2022〕

392号）基础上，将“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二级、起重设备安

装工程专业承包二级、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二级、古建

筑工程专业承包二级、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二级、环

保工程专业承包二级资质”等 6 项建筑业企业专业承包资质下

放至企业注册地的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审批。

浦东新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和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的审

批事项仍按照原市政府相关文件要求执行。

    四、其他相关工作

（一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核发的工程勘察、工程设计、建

筑业企业、工程监理企业资质，企业应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

共服务平台有效期更新后，及时自助同步至上海市建设市场管

理信息平台，具体路径为“诚信手册（企业）－企业基本信息－资

质信息简述－部批资质自助同步”。

（二）外省市进沪企业，资质证书有效期应在全国建筑市

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更新后，自助变更资质有效期，具体路径

为“企业类办事－外省市企业办事－外省市建设工程企业进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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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送信息变更”。

（三）各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和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要

加强组织领导、配强管理力量、细化内部流程、优化服务保障，

做好市级下放的相关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的审批管理工作。市住

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将对各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和临港新片区管

理委员会的审批管理工作加强指导监督。
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2022年 11月 16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2022年11月18日印发


